附件
[bookmark: _GoBack]包头市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亩均综合
效益考核评价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不断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内党发〔2022〕16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内党发〔2022〕17号）精神，参考《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征求意见稿）》，结合我市工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工信局负责牵头组织市统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税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和各旗县区按照本办法对全市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实施考核评价，形成考核评价报告上报市政府审定。
第二章  工业企业综合评价
第三条  评价范围为全市规模以上制造类工业企业。
[bookmark: _Toc15555]第四条  采用指标权重法对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各项评价指标及权重设置为：亩均税收占45%、亩均工业增加值占20%、单位能耗工业增加值占15%、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占7.5%、全员劳动生产率占10%、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占2.5%。
第五条  计算企业综合评价得分，各单项指标的基准分为“权重×100分”。企业单项指标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计算按照如下流程进行，共分五个步骤：
（一）计算企业各项指标值
    单项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亩均税收=税收实际贡献数/用地面积
    （2）亩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用地面积
    （3）单位能耗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等价值）
（4）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量
（5）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年平均职工人数
（6）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R&D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二）计算企业单项指标倍数
单项指标倍数=该项指标值/该项指标基准值。
（三）修正企业单项指标倍数
修正标准：单项指标最高得分原则上不超过该项指标基准分的2倍，最低零分。
（四）计算企业单项指标得分
单项指标得分=修正后的单项指标倍数×基准分。
（五）计算企业综合评价得分
[bookmark: _Toc283]企业综合评价得分=Σ单项指标得分。
第六条  根据企业综合评价总得分结果进行A、B、C、D分类排序。综合评价得分排名前20%（含）的规上企业，为A类（优先发展类）；排名20%--70%（含）之间的，为B类（优化提升类）；排名70%--95%（含）之间的，为C类（帮扶转型类）；排名末5%（不含）的，为D类（倒逼整治类）。
第七条  实行差别化要素配置政策。
（一）完善差别化用地政策。优先安排A类和优化提升明显的B类企业土地利用计划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原则上对C类、D类企业不支持新增同类产能项目。加快制定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加快推进“批而未供、供而未建”土地处置利用，支持旗县区采取协商收回、协议置换、收购储备等方式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二）完善差别化用能政策。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差别化电价、阶梯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对A类和优化提升明显的B类企业按行业分类优先保障用能需求，原则上不支持C类、D类企业新增用能。
（三）完善差别化用水政策。在保障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对A类和优化提升明显的B类企业，在安排用水计划上予以优先保障。原则上不支持C类、D类企业新增用水。
（四）完善差别化财政政策。对A类和优化提升明显的B类企业优先享受政府各类财政补助政策，优先给予人才引培、项目建设、创新驱动等方面政策扶持。原则上不支持C类、D类企业享受政府各类财政补助政策。
（五）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对A类和优化提升明显的B类企业在信用评级、贷款准入、贷款授信、利率优惠等金融服务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原则上对C类、D类企业，全面客观地向金融机构通报企业资质，确保科学研判，降低金融风险。
第三章  工业园区（开发区）综合评价
第八条  评价范围为各工业园区（包括稀土高新区、金属深加工园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铝业产业园区、九原工业园区、石拐工业园区、土右新型工业园区、金山工业园区、达茂巴润工业园区和白云产业园），以工业园区（开发区）批准范围为边界开展评价。
第九条  评价指标包括亩均规上工业增加值（权重为40％）、亩均税收（权重为30％）、亩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权重为30％）3项指标。
第十条 采用功效系数法进行考核评价，即将全市各工业园区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市排名，将考核评价指标全市最高值设置为100分，最低值设置为60分，计算各园区得分，计算公式：

（本园区指标值-园区最低值） 
×40 + 60
（园区最高值-园区最低值）

第十一条   单项指标计算方法：
（1）单位土地面积规上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用地面积。
（2）单位土地面积税收贡献=税收实际贡献/用地面积。
（3）单位土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额/用地面积。
用地面积指自然资源厅公布的各工业园区城镇集中建设区面积。
第十二条  按照各项指标及其权重，计算得到考核评价分值，对园区进行排序。
第十三条  对综合考评列入自治区前5的园区予以表彰奖励，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用水需求；优先支持申报各级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四条  考核评价每年2月进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实施。考核评价指标以工业企业、工业园区上一年度数据为准。
第十五条  考核评价程序主要包括：
（一）汇总数据。市统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税务局等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按照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提供考核评价数据，确保各项指标数据真实准确合规，准确客观反映企业、园区发展实际情况。
（二）组织考评。市工信局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考评组，对汇总数据和材料进行会商审核。按照考评计分办法计算分值，对工业企业、工业园区进行考核评价。
（三）审定公布。形成考评报告上报市政府审定。考核评价结果面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指标数据中规上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年平均职工人数、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由市统计局提供；税收指标数据由市税务局提供；用地面积数据由市自然资源局提供；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数据由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今后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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